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3號

上  訴  人  郭威凱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6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

　㈠第一審判決以：被告郭威凱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

及強制戒治，於民國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

出所，3年內又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7月1日

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

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犯

罪事證明確，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

　㈡另關於刑之量定部分，於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認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訴字

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

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與本案為相同罪質之

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意旨，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

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

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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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

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

題，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

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

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

　㈢本院審核原判決關於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均無違誤，量刑

方面，亦合於累犯加重規定，及依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為裁

量，兼顧被告有利及不利事項，且所宣告之刑亦於依累犯加

重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酌為量處，並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等

裁量權濫用等情形，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

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略以：

　　7月1日驗尿是警察打電話給我過去，我就去了，採完尿，我

急著要去工作，沒看到警察封緘，就先離開，我覺得警方可

能搞錯了，用別人的尿液放入尿瓶封緘。我對於先前曾爭執

員警通知我來採尿及我有同意採尿，及我於採尿之前，因吃

藥造成尿液有毒品反應等事項，都不再爭執，我現在要爭執

的是封緘的尿液是別人的，我願意再接受採尿，以證明與警

方所採取之尿液是否具同一性(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

　㈡經查：

　　被告雖指摘員警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對其所採取並封緘之

尿液非其所有云云。然本院經被告同意，於113年9月3日對

其再採取尿液，並將前揭員警所採取之尿液一併送鑑定，結

果為：送驗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之尿液檢出之DNASTR

型別與貴分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之相對應型別比

對均相符，經計算其累積隨機相符率為2.782×10-27。依據本

局「檢體個化研判操作標準」，在5千萬人口族群中，隨機

相符率低於2.0×10-12，即有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其人

別，本案隨機相符率低於確認其人別之閾值。上情有被告之

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本院113年度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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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9號贓證物復片、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0月1日調科肆字

第0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鑑定報告書、鑑定人結文等在卷

可稽(見警卷第5頁、本院卷第111、121至129頁)。員警所採

取之尿液即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與本院113年度保字

第459號扣案尿液，既有高達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為同

一人所排放，被告否認犯罪，顯然無據。

　㈢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核無違誤，被告上訴所執情詞，委無足

採，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4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6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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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郭威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威凱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郭威凱前於民國110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觀察

勒戒，嗣因有繼續施用傾向，復依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

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

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於111年6月27日以111年度戒毒偵字

第95至99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不知悔改，復基於施

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上述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

內，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

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1次。嗣因郭威凱為列管毒品調驗人口，於112年7

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

應。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

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又檢察官及被告郭威凱於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

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

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

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

力明顯過低之瑕疵，遂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

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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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警採尿送驗等情，惟

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施用毒

品，我有吸食就不會去驗尿；警察可能將尿液搞錯了，我採

完尿簽完名就離開，沒有看到他封緘；我在112年6月底有去

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我懷疑是吃完那些藥才會驗尿有問題

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經警採集之尿液檢體（檢體

編號：Z000000000000），經送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

技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為初步檢驗，再以液相層析

質串聯式質譜法(LC/MS/MS)確認檢驗，結果檢出甲基安非他

命陽性反應一情，有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

（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

科技中心112年7月17日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Z0000000

00000，報告編號：R00-0000-000）在卷可稽。

　㈡依毒品檢驗學上之常規，尿液中含毒品成分反應所使用之檢

驗方法，對於受檢驗者是否確有施用毒品行為之判斷，恆有

絕對之影響，其以酵素免疫分析或薄層定性分析等方式為初

步篩檢者，因具有相當程度偽陽性之可能，如另以氣（液）

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分析等較具公信力之儀器為交叉確認，因

出現偽陽性反應之機率極低，核足據為對涉嫌人不利之認

定，此為我國實務所肯認。又口服甲基安非他命後會快速吸

收，經口服後約70％於24小時內自尿中排出，其中約43％以

甲基安非他命原態排出，約5％代謝為安非他命排出，是若

尿液含有甲基安非他命及其代謝物安非他命成分，即可知行

為人曾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或可代謝成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

品。至毒品施用後於尿液、血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與施

用劑量、頻率、方式、施用者飲水量多寡、個人體質、代謝

情況、檢體收集時間點及所用檢測方法之靈敏度等因素有

關，因個案而異，而依文獻資料，一般於尿液中可檢出之最

大時限，安非他命為1至4天，甲基安非他命為1至5天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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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92年6月27日管檢字第0920004781號函、92年7

月23日管檢字第0920005609號函釋明在案，且為本院執行審

判職務所知悉之事項。被告為警採集之尿液檢體，經以上述

方式檢驗，結果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代謝後之甲基安

非他命陽性反應，有如前述，則揆以上開說明，應可排除偽

陽性反應產生之可能。是被告排放之尿液樣本，既經檢驗結

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於為警採尿時

即112年7月1日8時25分，所往前回溯之96小時內某時許（不

含受公權力拘束期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無訛。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人即本案辦理本案被告採尿事宜之承辦警官朱宏倫於本院

審理中具結證稱：我們採尿的基本流程，依規定他是調驗人

口，我們會寄通知請他依照時間過來，若時間有變更，則打

電話來改時間，到場後，會依通知單比對登錄資料，產生送

驗單，會等受採尿人有尿意再帶他去廁所排尿，之後由他自

行裝在罐內，並在他面前封給他看，尿液編號、時間寫完，

按捺指印，在他面前封緘；採尿過程是一個警察陪同一個受

採尿人，避免太多人會身分錯誤；本案被告之尿液非他自己

封，但我們是在他面前封，因為我們也怕有爭議，所以會在

他面前把尿液檢體處理好；我會等尿罐封完、全部流程完成

才會讓受採尿人離開；我會採完尿後去電腦登錄時間，再將

填完資料印出來，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

錄(即警卷第5頁)，也是如此產生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5至

68頁)，復有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113年1月20日嘉竹警偵

字第1130001238號函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9頁），是

證人朱宏倫已證述當時送驗之尿液檢體係被告本人排放，並

在被告面前為封緘之情事。又衡酌證人朱宏倫僅因被告為毒

品列管人口，於被告受通知到場接受採驗尿液時，本於職責

執行職務而參與採集被告尿液檢體，與被告應無利害關係或

仇隙存在，當無在被告所排放尿液上調換或造假之理由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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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亦無無端嫁禍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應認證人

朱宏倫之前接證詞可信。是本案送件之尿液應為被告所排放

乙節，堪為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係推諉卸責之詞，殊

無足取。

　⒉被告另辯稱係因於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所

服用藥物導致檢驗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等語。然查被告於

112年5月1日至7月31日間，僅有於112年6月間至楊景男牙醫

診所就診1次、112年7月間至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就診3次，

有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再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而嘉

義地檢檢察官函詢前開診所是否有開立含安非他命類成分藥

物與被告乙節，楊景男牙醫診所函復：被告有就診，未開藥

等語；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函復：被告就依所領取之處方

簽，藥物均為糖尿病藥物，沒有安非他命類成分等語，有前

開診所回函在卷(見偵卷第25、29頁)，堪認被吿並未因就診

而領取處方簽之藥物服用而導致採尿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

性反應甚明。是被吿前開所辯，亦難採信。

　㈣又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同

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

本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裁定

入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

治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既於最近一次觀察、勒

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依前開說明自應依法

追訴處罰。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

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施用毒品之高

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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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乙節，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則其於受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審酌被告於前揭施用毒品案件執行完畢後，本應戒慎

警惕，竟仍為相同罪質之本案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

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

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本案加重最

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

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

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

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

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

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

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振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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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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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3號
上  訴  人  郭威凱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6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
　㈠第一審判決以：被告郭威凱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民國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3年內又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犯罪事證明確，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
　㈡另關於刑之量定部分，於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認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與本案為相同罪質之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
　㈢本院審核原判決關於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均無違誤，量刑方面，亦合於累犯加重規定，及依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為裁量，兼顧被告有利及不利事項，且所宣告之刑亦於依累犯加重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酌為量處，並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等裁量權濫用等情形，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略以：
　　7月1日驗尿是警察打電話給我過去，我就去了，採完尿，我急著要去工作，沒看到警察封緘，就先離開，我覺得警方可能搞錯了，用別人的尿液放入尿瓶封緘。我對於先前曾爭執員警通知我來採尿及我有同意採尿，及我於採尿之前，因吃藥造成尿液有毒品反應等事項，都不再爭執，我現在要爭執的是封緘的尿液是別人的，我願意再接受採尿，以證明與警方所採取之尿液是否具同一性(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
　㈡經查：
　　被告雖指摘員警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對其所採取並封緘之尿液非其所有云云。然本院經被告同意，於113年9月3日對其再採取尿液，並將前揭員警所採取之尿液一併送鑑定，結果為：送驗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之尿液檢出之DNASTR型別與貴分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之相對應型別比對均相符，經計算其累積隨機相符率為2.782×10-27。依據本局「檢體個化研判操作標準」，在5千萬人口族群中，隨機相符率低於2.0×10-12，即有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其人別，本案隨機相符率低於確認其人別之閾值。上情有被告之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贓證物復片、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0月1日調科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鑑定報告書、鑑定人結文等在卷可稽(見警卷第5頁、本院卷第111、121至129頁)。員警所採取之尿液即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與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既有高達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為同一人所排放，被告否認犯罪，顯然無據。
　㈢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核無違誤，被告上訴所執情詞，委無足採，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6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威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威凱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郭威凱前於民國110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觀察勒戒，嗣因有繼續施用傾向，復依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於111年6月27日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95至99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上述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郭威凱為列管毒品調驗人口，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及被告郭威凱於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遂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警採尿送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施用毒品，我有吸食就不會去驗尿；警察可能將尿液搞錯了，我採完尿簽完名就離開，沒有看到他封緘；我在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我懷疑是吃完那些藥才會驗尿有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經警採集之尿液檢體（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經送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為初步檢驗，再以液相層析質串聯式質譜法(LC/MS/MS)確認檢驗，結果檢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一情，有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12年7月17日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報告編號：R00-0000-000）在卷可稽。
　㈡依毒品檢驗學上之常規，尿液中含毒品成分反應所使用之檢驗方法，對於受檢驗者是否確有施用毒品行為之判斷，恆有絕對之影響，其以酵素免疫分析或薄層定性分析等方式為初步篩檢者，因具有相當程度偽陽性之可能，如另以氣（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分析等較具公信力之儀器為交叉確認，因出現偽陽性反應之機率極低，核足據為對涉嫌人不利之認定，此為我國實務所肯認。又口服甲基安非他命後會快速吸收，經口服後約70％於24小時內自尿中排出，其中約43％以甲基安非他命原態排出，約5％代謝為安非他命排出，是若尿液含有甲基安非他命及其代謝物安非他命成分，即可知行為人曾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或可代謝成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品。至毒品施用後於尿液、血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與施用劑量、頻率、方式、施用者飲水量多寡、個人體質、代謝情況、檢體收集時間點及所用檢測方法之靈敏度等因素有關，因個案而異，而依文獻資料，一般於尿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安非他命為1至4天，甲基安非他命為1至5天等情，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92年6月27日管檢字第0920004781號函、92年7月23日管檢字第0920005609號函釋明在案，且為本院執行審判職務所知悉之事項。被告為警採集之尿液檢體，經以上述方式檢驗，結果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代謝後之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如前述，則揆以上開說明，應可排除偽陽性反應產生之可能。是被告排放之尿液樣本，既經檢驗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於為警採尿時即112年7月1日8時25分，所往前回溯之96小時內某時許（不含受公權力拘束期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無訛。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人即本案辦理本案被告採尿事宜之承辦警官朱宏倫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們採尿的基本流程，依規定他是調驗人口，我們會寄通知請他依照時間過來，若時間有變更，則打電話來改時間，到場後，會依通知單比對登錄資料，產生送驗單，會等受採尿人有尿意再帶他去廁所排尿，之後由他自行裝在罐內，並在他面前封給他看，尿液編號、時間寫完，按捺指印，在他面前封緘；採尿過程是一個警察陪同一個受採尿人，避免太多人會身分錯誤；本案被告之尿液非他自己封，但我們是在他面前封，因為我們也怕有爭議，所以會在他面前把尿液檢體處理好；我會等尿罐封完、全部流程完成才會讓受採尿人離開；我會採完尿後去電腦登錄時間，再將填完資料印出來，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即警卷第5頁)，也是如此產生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復有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113年1月20日嘉竹警偵字第1130001238號函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9頁），是證人朱宏倫已證述當時送驗之尿液檢體係被告本人排放，並在被告面前為封緘之情事。又衡酌證人朱宏倫僅因被告為毒品列管人口，於被告受通知到場接受採驗尿液時，本於職責執行職務而參與採集被告尿液檢體，與被告應無利害關係或仇隙存在，當無在被告所排放尿液上調換或造假之理由及必要，亦無無端嫁禍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應認證人朱宏倫之前接證詞可信。是本案送件之尿液應為被告所排放乙節，堪為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係推諉卸責之詞，殊無足取。
　⒉被告另辯稱係因於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所服用藥物導致檢驗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等語。然查被告於112年5月1日至7月31日間，僅有於112年6月間至楊景男牙醫診所就診1次、112年7月間至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就診3次，有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再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而嘉義地檢檢察官函詢前開診所是否有開立含安非他命類成分藥物與被告乙節，楊景男牙醫診所函復：被告有就診，未開藥等語；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函復：被告就依所領取之處方簽，藥物均為糖尿病藥物，沒有安非他命類成分等語，有前開診所回函在卷(見偵卷第25、29頁)，堪認被吿並未因就診而領取處方簽之藥物服用而導致採尿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甚明。是被吿前開所辯，亦難採信。
　㈣又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同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既於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依前開說明自應依法追訴處罰。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施用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則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前揭施用毒品案件執行完畢後，本應戒慎警惕，竟仍為相同罪質之本案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振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3號

上  訴  人  郭威凱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6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

　㈠第一審判決以：被告郭威凱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

    及強制戒治，於民國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

    出所，3年內又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7月1日

    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

    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犯

    罪事證明確，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

　㈡另關於刑之量定部分，於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認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訴字

    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

    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與本案為相同罪質之

    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意旨，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

    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

    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

    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

    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題

    ，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暨

    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

    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

　㈢本院審核原判決關於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均無違誤，量刑

    方面，亦合於累犯加重規定，及依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為裁

    量，兼顧被告有利及不利事項，且所宣告之刑亦於依累犯加

    重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酌為量處，並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等

    裁量權濫用等情形，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略以：

　　7月1日驗尿是警察打電話給我過去，我就去了，採完尿，我

    急著要去工作，沒看到警察封緘，就先離開，我覺得警方可

    能搞錯了，用別人的尿液放入尿瓶封緘。我對於先前曾爭執

    員警通知我來採尿及我有同意採尿，及我於採尿之前，因吃

    藥造成尿液有毒品反應等事項，都不再爭執，我現在要爭執

    的是封緘的尿液是別人的，我願意再接受採尿，以證明與警

    方所採取之尿液是否具同一性(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

　㈡經查：

　　被告雖指摘員警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對其所採取並封緘之

       尿液非其所有云云。然本院經被告同意，於113年9月3日

       對其再採取尿液，並將前揭員警所採取之尿液一併送鑑

       定，結果為：送驗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之尿液檢出

       之DNASTR型別與貴分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之

       相對應型別比對均相符，經計算其累積隨機相符率為2.7

       82×10-27。依據本局「檢體個化研判操作標準」，在5千

       萬人口族群中，隨機相符率低於2.0×10-12，即有99.99％

       以上信心水準確認其人別，本案隨機相符率低於確認其

       人別之閾值。上情有被告之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

       集送驗記錄、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贓證物復片、法

       務部調查局113年10月1日調科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

       所附鑑定報告書、鑑定人結文等在卷可稽(見警卷第5頁

       、本院卷第111、121至129頁)。員警所採取之尿液即編

       號Z000000000000(甲瓶)，與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

       案尿液，既有高達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為同一人所

       排放，被告否認犯罪，顯然無據。

　㈢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核無違誤，被告上訴所執情詞，委無足

    採，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4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6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威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威凱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郭威凱前於民國110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觀察

    勒戒，嗣因有繼續施用傾向，復依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

    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

    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於111年6月27日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

    95至99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

    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上述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

    ，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

    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1次。嗣因郭威凱為列管毒品調驗人口，於112年7月1

    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

    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又檢察官及被告郭威凱於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

    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

    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

    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

    力明顯過低之瑕疵，遂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

    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警採尿送驗等情，惟

    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施用毒

    品，我有吸食就不會去驗尿；警察可能將尿液搞錯了，我採

    完尿簽完名就離開，沒有看到他封緘；我在112年6月底有去

    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我懷疑是吃完那些藥才會驗尿有問題

    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經警採集之尿液檢體（檢體

    編號：Z000000000000），經送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

    技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為初步檢驗，再以液相層析

    質串聯式質譜法(LC/MS/MS)確認檢驗，結果檢出甲基安非他

    命陽性反應一情，有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

    （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

    科技中心112年7月17日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Z0000000

    00000，報告編號：R00-0000-000）在卷可稽。

　㈡依毒品檢驗學上之常規，尿液中含毒品成分反應所使用之檢

    驗方法，對於受檢驗者是否確有施用毒品行為之判斷，恆有

    絕對之影響，其以酵素免疫分析或薄層定性分析等方式為初

    步篩檢者，因具有相當程度偽陽性之可能，如另以氣（液）

    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分析等較具公信力之儀器為交叉確認，因

    出現偽陽性反應之機率極低，核足據為對涉嫌人不利之認定

    ，此為我國實務所肯認。又口服甲基安非他命後會快速吸收

    ，經口服後約70％於24小時內自尿中排出，其中約43％以甲基

    安非他命原態排出，約5％代謝為安非他命排出，是若尿液含

    有甲基安非他命及其代謝物安非他命成分，即可知行為人曾

    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或可代謝成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品。至

    毒品施用後於尿液、血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與施用劑量

    、頻率、方式、施用者飲水量多寡、個人體質、代謝情況、

    檢體收集時間點及所用檢測方法之靈敏度等因素有關，因個

    案而異，而依文獻資料，一般於尿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

    安非他命為1至4天，甲基安非他命為1至5天等情，有行政院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92年6月27日管檢字第0920004781號函、92年7月23日管

    檢字第0920005609號函釋明在案，且為本院執行審判職務所

    知悉之事項。被告為警採集之尿液檢體，經以上述方式檢驗

    ，結果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代謝後之甲基安非他命陽

    性反應，有如前述，則揆以上開說明，應可排除偽陽性反應

    產生之可能。是被告排放之尿液樣本，既經檢驗結果呈現甲

    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於為警採尿時即112年7

    月1日8時25分，所往前回溯之96小時內某時許（不含受公權

    力拘束期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無訛。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人即本案辦理本案被告採尿事宜之承辦警官朱宏倫於本院

    審理中具結證稱：我們採尿的基本流程，依規定他是調驗人

    口，我們會寄通知請他依照時間過來，若時間有變更，則打

    電話來改時間，到場後，會依通知單比對登錄資料，產生送

    驗單，會等受採尿人有尿意再帶他去廁所排尿，之後由他自

    行裝在罐內，並在他面前封給他看，尿液編號、時間寫完，

    按捺指印，在他面前封緘；採尿過程是一個警察陪同一個受

    採尿人，避免太多人會身分錯誤；本案被告之尿液非他自己

    封，但我們是在他面前封，因為我們也怕有爭議，所以會在

    他面前把尿液檢體處理好；我會等尿罐封完、全部流程完成

    才會讓受採尿人離開；我會採完尿後去電腦登錄時間，再將

    填完資料印出來，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

    錄(即警卷第5頁)，也是如此產生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5至

    68頁)，復有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113年1月20日嘉竹警偵

    字第1130001238號函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9頁），是

    證人朱宏倫已證述當時送驗之尿液檢體係被告本人排放，並

    在被告面前為封緘之情事。又衡酌證人朱宏倫僅因被告為毒

    品列管人口，於被告受通知到場接受採驗尿液時，本於職責

    執行職務而參與採集被告尿液檢體，與被告應無利害關係或

    仇隙存在，當無在被告所排放尿液上調換或造假之理由及必

    要，亦無無端嫁禍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應認證人

    朱宏倫之前接證詞可信。是本案送件之尿液應為被告所排放

    乙節，堪為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係推諉卸責之詞，殊

    無足取。

　⒉被告另辯稱係因於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所

    服用藥物導致檢驗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等語。然查被告於

    112年5月1日至7月31日間，僅有於112年6月間至楊景男牙醫

    診所就診1次、112年7月間至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就診3次，

    有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再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而嘉

    義地檢檢察官函詢前開診所是否有開立含安非他命類成分藥

    物與被告乙節，楊景男牙醫診所函復：被告有就診，未開藥

    等語；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函復：被告就依所領取之處方簽

    ，藥物均為糖尿病藥物，沒有安非他命類成分等語，有前開

    診所回函在卷(見偵卷第25、29頁)，堪認被吿並未因就診而

    領取處方簽之藥物服用而導致採尿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

    反應甚明。是被吿前開所辯，亦難採信。

　㈣又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同條

    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

    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裁定入

    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

    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既於最近一次觀察、勒戒

    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依前開說明自應依法追

    訴處罰。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

    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施用毒品之高度

    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乙節，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則其於受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審酌被告於前揭施用毒品案件執行完畢後，本應戒慎

    警惕，竟仍為相同罪質之本案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

    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

    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本案加重最

    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

    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

    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

    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

    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

    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

    、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振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3號

上  訴  人  郭威凱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6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

　㈠第一審判決以：被告郭威凱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民國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3年內又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犯罪事證明確，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

　㈡另關於刑之量定部分，於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認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與本案為相同罪質之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

　㈢本院審核原判決關於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均無違誤，量刑方面，亦合於累犯加重規定，及依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為裁量，兼顧被告有利及不利事項，且所宣告之刑亦於依累犯加重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酌為量處，並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等裁量權濫用等情形，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略以：

　　7月1日驗尿是警察打電話給我過去，我就去了，採完尿，我急著要去工作，沒看到警察封緘，就先離開，我覺得警方可能搞錯了，用別人的尿液放入尿瓶封緘。我對於先前曾爭執員警通知我來採尿及我有同意採尿，及我於採尿之前，因吃藥造成尿液有毒品反應等事項，都不再爭執，我現在要爭執的是封緘的尿液是別人的，我願意再接受採尿，以證明與警方所採取之尿液是否具同一性(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

　㈡經查：

　　被告雖指摘員警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對其所採取並封緘之尿液非其所有云云。然本院經被告同意，於113年9月3日對其再採取尿液，並將前揭員警所採取之尿液一併送鑑定，結果為：送驗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之尿液檢出之DNASTR型別與貴分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之相對應型別比對均相符，經計算其累積隨機相符率為2.782×10-27。依據本局「檢體個化研判操作標準」，在5千萬人口族群中，隨機相符率低於2.0×10-12，即有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其人別，本案隨機相符率低於確認其人別之閾值。上情有被告之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記錄、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贓證物復片、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0月1日調科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鑑定報告書、鑑定人結文等在卷可稽(見警卷第5頁、本院卷第111、121至129頁)。員警所採取之尿液即編號Z000000000000(甲瓶)，與本院113年度保字第459號扣案尿液，既有高達99.99％以上信心水準確認為同一人所排放，被告否認犯罪，顯然無據。

　㈢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核無違誤，被告上訴所執情詞，委無足採，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6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威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毒偵字第1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威凱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郭威凱前於民國110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觀察勒戒，嗣因有繼續施用傾向，復依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於111年6月27日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95至99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上述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郭威凱為列管毒品調驗人口，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為警採尿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及被告郭威凱於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遂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警採尿送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施用毒品，我有吸食就不會去驗尿；警察可能將尿液搞錯了，我採完尿簽完名就離開，沒有看到他封緘；我在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我懷疑是吃完那些藥才會驗尿有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7月1日8時25分許，經警採集之尿液檢體（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經送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為初步檢驗，再以液相層析質串聯式質譜法(LC/MS/MS)確認檢驗，結果檢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一情，有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12年7月17日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Z000000000000，報告編號：R00-0000-000）在卷可稽。

　㈡依毒品檢驗學上之常規，尿液中含毒品成分反應所使用之檢驗方法，對於受檢驗者是否確有施用毒品行為之判斷，恆有絕對之影響，其以酵素免疫分析或薄層定性分析等方式為初步篩檢者，因具有相當程度偽陽性之可能，如另以氣（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分析等較具公信力之儀器為交叉確認，因出現偽陽性反應之機率極低，核足據為對涉嫌人不利之認定，此為我國實務所肯認。又口服甲基安非他命後會快速吸收，經口服後約70％於24小時內自尿中排出，其中約43％以甲基安非他命原態排出，約5％代謝為安非他命排出，是若尿液含有甲基安非他命及其代謝物安非他命成分，即可知行為人曾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或可代謝成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品。至毒品施用後於尿液、血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與施用劑量、頻率、方式、施用者飲水量多寡、個人體質、代謝情況、檢體收集時間點及所用檢測方法之靈敏度等因素有關，因個案而異，而依文獻資料，一般於尿液中可檢出之最大時限，安非他命為1至4天，甲基安非他命為1至5天等情，有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92年6月27日管檢字第0920004781號函、92年7月23日管檢字第0920005609號函釋明在案，且為本院執行審判職務所知悉之事項。被告為警採集之尿液檢體，經以上述方式檢驗，結果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代謝後之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如前述，則揆以上開說明，應可排除偽陽性反應產生之可能。是被告排放之尿液樣本，既經檢驗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於為警採尿時即112年7月1日8時25分，所往前回溯之96小時內某時許（不含受公權力拘束期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無訛。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人即本案辦理本案被告採尿事宜之承辦警官朱宏倫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們採尿的基本流程，依規定他是調驗人口，我們會寄通知請他依照時間過來，若時間有變更，則打電話來改時間，到場後，會依通知單比對登錄資料，產生送驗單，會等受採尿人有尿意再帶他去廁所排尿，之後由他自行裝在罐內，並在他面前封給他看，尿液編號、時間寫完，按捺指印，在他面前封緘；採尿過程是一個警察陪同一個受採尿人，避免太多人會身分錯誤；本案被告之尿液非他自己封，但我們是在他面前封，因為我們也怕有爭議，所以會在他面前把尿液檢體處理好；我會等尿罐封完、全部流程完成才會讓受採尿人離開；我會採完尿後去電腦登錄時間，再將填完資料印出來，本案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採集送驗紀錄(即警卷第5頁)，也是如此產生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復有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113年1月20日嘉竹警偵字第1130001238號函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9頁），是證人朱宏倫已證述當時送驗之尿液檢體係被告本人排放，並在被告面前為封緘之情事。又衡酌證人朱宏倫僅因被告為毒品列管人口，於被告受通知到場接受採驗尿液時，本於職責執行職務而參與採集被告尿液檢體，與被告應無利害關係或仇隙存在，當無在被告所排放尿液上調換或造假之理由及必要，亦無無端嫁禍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應認證人朱宏倫之前接證詞可信。是本案送件之尿液應為被告所排放乙節，堪為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辯，應係推諉卸責之詞，殊無足取。

　⒉被告另辯稱係因於112年6月底有去診所拿處方簽領藥吃，所服用藥物導致檢驗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等語。然查被告於112年5月1日至7月31日間，僅有於112年6月間至楊景男牙醫診所就診1次、112年7月間至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就診3次，有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再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而嘉義地檢檢察官函詢前開診所是否有開立含安非他命類成分藥物與被告乙節，楊景男牙醫診所函復：被告有就診，未開藥等語；和榮內科小兒科診所函復：被告就依所領取之處方簽，藥物均為糖尿病藥物，沒有安非他命類成分等語，有前開診所回函在卷(見偵卷第25、29頁)，堪認被吿並未因就診而領取處方簽之藥物服用而導致採尿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甚明。是被吿前開所辯，亦難採信。

　㈣又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同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裁定入強制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1年6月17日因無繼續戒治必要，釋放出所（接續執行施用毒品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既於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依前開說明自應依法追訴處罰。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施用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7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11月20日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則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前揭施用毒品案件執行完畢後，本應戒慎警惕，竟仍為相同罪質之本案犯行，可見其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生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顯然薄弱，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本案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屢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科刑判決，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惟構成累犯部分，與此不為雙重評價），考量其否認犯行之答辯，兼衡施用毒品本質上為戕害自身之行為，並未直接、立即地危害國家、社會，但仍間接、潛在地成為國家、社會、家庭之負擔，衍生社會問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施用毒品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雯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振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